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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森林草原防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森林保护研究所、黑龙江省生态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林业大

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黑龙江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

火灾预防监测中心、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

划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念慈、韩丽冬、樊华、李景锐、蔡慧颖、巨文珍、孙建、吴秀明、崔文峰、孙家宝、

刘凯、于文男、刘恒旭、张京、都瓦拉、史建忠、卢渊、张真瑞、英犁、王子叶、代华兵、李常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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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火灾成因和损失调查评估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森林草原火灾成因调查(以下简称“火因调查”)和损失调查评估程序,规定了各阶段

的操作指示,描述了相应的调查评估方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森林草原火因调查和损失调查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火因调查

4.1 火因调查程序

森林草原火因调查程序见图1。

图1 森林草原火因调查程序

4.2 启动调查

发生火灾后,专业人员应立即赶赴火场,第一时间启动火因调查。若不能立即赶赴火场,应在火灾

发生后24h内启动火因调查。若受客观条件限制,应在火灾发生后48h内启动火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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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走访调查

通过走访调查全面了解火情初始情况,调查对象包括火情发现人员、报警人员、扑救人员和其他知

情人员。

4.4 资料收集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火灾发生期间天气状况,主要包括当地气象台发布的风向、风力、风速、气温和雷电等天气实况

要素;

b) 人工瞭望、航空器巡查、卫星遥感探测、视频监控和闪电监测等与火情相关的记录;

c) 公安机关或专业机构鉴定资料;

d) 知情人提供的与火情相关联信息;

e) 地形地貌、植被等其他与火情相关信息。

4.5 现场调查

4.5.1 在燃火场调查

根据火势蔓延的方向,应找到起火位置,核实火源或引火物,可直接判定起火原因。

4.5.2 火烧迹地调查

4.5.2.1 应开展火烧迹地及其周边环境调查,包括地形地貌、道路网、居民点、作业点、火源点等与火情

相关的信息。调查方法见附录A。

4.5.2.2 应重点开展痕迹调查,根据痕迹特征查找起火位置,包括烟熏、火烤、焚烧和雷击等与火情相关

的痕迹特征。调查方法见附录A。

4.5.2.3 确定起火位置后,应核实火源和引火物,包括焚烧物残渣、电线短路脱落物、雷击木和引火剩余

物等。

4.6 火因分析

4.6.1 现场调查直接确定起火位置、火源或引火物时,可直接判定起火原因为自然火源或人为火源,并
描述火源类型。

4.6.2 现场调查不能直接判定起火原因时,根据走访调查和收集的资料等与火情相关的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推断起火原因为自然火源或人为火源,并描述火源类型。

4.6.3 现场调查和综合分析后,仍然无法判定起火原因时,调查结论可表述为火因不明。

4.7 调查报告

整理归纳走访调查、现场调查、火因分析、资料收集等材料,起草火因调查报告,建立火灾调查档案。

5 损失调查评估

5.1 火灾损失调查评估程序

森林草原火灾损失调查评估程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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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森林草原火灾损失调查评估程序

5.2 资料收集

应收集火灾发生前当地的森林草原资源数据和火灾原始记录,初步了解灾前、灾后的基本情况。

5.3 现地调查

5.3.1 受害森林草原面积

在森林草原火灾的火烧迹地范围内,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航摄像片等数据和现地勘查、测量,确定受

害森林草原面积。

5.3.2 受害林木数量

在受害森林面积的范围内,通过勘查、统计,确定林木受害程度和受害林木数量。损失调查方法按

照附录B的规定执行。

5.4 调查评估报告

5.4.1 依据现地调查的受害林木数量,测算受害林木蓄积损失量。评估方法按照附录B的规定执行。

5.4.2 整理归纳现场调查、佐证信息和数据表格等材料,起草火灾损失调查评估报告。

3

GB/T47059—2026



附 录 A
(资料性)

火因调查方法

A.1 火灾现场调查方法

A.1.1 离心法:由初步确定的起火中心向外围进行调查。

A.1.2 直观观察法:对直观可见的火烧迹地进行调查。

A.1.3 向心法:由火烧迹地外围向中心逐步缩小范围进行调查。

A.1.4 分片分段法:根据初步确定的起火范围,将火场分片、分段进行调查。

A.1.5 疑似雷击火可采用雷击点寻找法,在火烧迹地的雷击地点上寻找雷击木。

A.2 起火位置调查方法

A.2.1 根据走访调查情况,最早发现火点、烟点,火势蔓延最窄点的位置,可视为起火位置。

A.2.2 调查人员应从上风方向开始调查,调查路径可从中心向外围或从外围向中心。

A.2.3 火烧迹地或其附近有引火源或引火物,结合蔓延痕迹分析判定起火位置。

A.2.4 若火场周边有雷击木,同时雷击木周边有火烧迹地时,结合蔓延痕迹分析判定起火位置。

A.2.5 结合以下现场痕迹综合判定火势蔓延方向;按照火势蔓延反方向在火烧迹地边缘寻找起火

位置:

a) 树干烟熏面指示的方向;

b) 树冠被烧高度较低的方向;

c) 倒木和树桩被烧一侧指示的方向;

d) 未被烧毁或烧断的灌木和幼树枝条倾斜或弯曲的方向;

e) 杂草被烧断后倒伏的方向;

f) 岩石等不燃物,过火后,烟熏黑色面的方向。

A.2.6 根据卫星影像在火灾前后的变化对比,识别火势蔓延方向和起点,沿着蔓延方向寻找起火位置。

A.3 调查记录

调查人员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应通过笔录、绘图、图片和视频等方式记录调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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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损失调查方法

B.1 受害林木

B.1.1 受害林木调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a) 受害成林林木(胸径大于或等于5cm)应按照林木受害程度分别进行每木调查并计算林木蓄

积损失;

b) 受害幼苗幼树(胸径小于5cm)应调查、统计不同受害程度株数或结合实际情况统计损失

面积;

c) 受害各产期的经济林,结合实际情况统计损失株数或损失面积;

d) 受害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结合实际情况统计损失株数或损失面积。

B.1.2 全林每木调查法:火场范围小于或等于1hm2 的,对火烧迹地内全部树木进行调查。

B.1.3 标准地调查法:火场范围在1hm2 以上不足100hm2 的,在火烧迹地设置标准地进行调查。

B.1.4 航测法:火场范围大于或等于100hm2 的,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或航摄像片数据对火烧迹地受损

林木面积进行调查。

B.2 受害面积

B.2.1 受害面积测量

火场范围小于100hm2 的,采用现地实测法,对整个火烧迹地进行测量统计。

火场范围大于或等于100hm2 的,采用卫星遥感影像、航摄像片判读法或现地实测法,测量统计火

烧迹地内受害面积。

B.2.2 受害面积确定

受害森林面积,是在过火面积中达到烧伤、烧死、烧毁程度的森林面积。应在火烧迹地内布设标准

地进行调查,根据标准地每木调查数据确定林分受害程度,计算不同程度受害森林面积。

受害草原面积,通过调查统计实际过火的草原面积。

B.3 每木调查

B.3.1 每木检尺

B.3.1.1 不应重测和漏测。在山地条件下,通常可采用z字形沿等高线方向进行调查。

B.3.1.2 每木检尺应实际记录胸径数据,保留1位小数。每木调查按照表B.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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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每木调查记录表

编号 标准地号

标准地坐标 经度 纬度
标准地面积

hm2

成林 树种 树高/m 胸径/cm 烧毁木 烧死木 烧伤木 未伤木 备注

1

2

…

幼林

幼树(株)

幼苗(株)

  说明:1.备注栏填写断头木、枯立木(火灾发生前的)等。

2.幼树、幼苗较少时两者可合并。

3.被压木、濒死木和畸形木等生长不良且达不到起测径级的树木,只统计株数。

调查人 记录人 审核人 调查时间

B.3.2 起测径级

胸径大于或等于5.0cm的树木应进行每木检尺,统计蓄积;胸径小于5.0cm的树木应按照幼树处

理,只统计其有效株数。

B.3.3 幼树、幼苗调查统计

B.3.3.1 针叶树树高大于或等于30cm、阔叶树树高大于或等于100cm、胸径小于5.0cm的树木,按幼

树统计。

B.3.3.2 针叶树树高小于或等于30cm、阔叶树树高小于或等于100cm的树木,按幼苗统计。

B.3.3.3 当幼苗数量较少时,可将幼苗与幼树的株数一起统计,统称幼苗幼树。幼苗幼树只统计株

数,不计算蓄积损失。

B.3.4 树高测量

各树种绘制树高曲线的株数不应低于30株。在每木检尺的基础上,选择不同径级测树高,每个径

阶内应测3株~5株,接近平均胸径的树木应测5株~7株,有间断的大径级树木应选测1株~2株或

以上。树高的测量误差单株不超过5%或0.5m。

B.3.5 林木受害程度

B.3.5.1 烧毁木:过火后,被烧死且采伐后不能做用材的林木。林木表型为树冠全部烧焦或树干表层

全部炭化至形成层。

B.3.5.2 烧死木:过火后,树冠被烧焦2/3及以上或树干形成层1/2以上被烧坏(呈黑色或棕褐色,触摸

有干涩感)或树根烧伤严重。

B.3.5.3 烧伤木:过火后,生长受到一定影响,但可恢复生长的林木。林木表型为树冠2/3以下被烧

焦,树干形成层尚保留部分未被烧坏(呈嫩白色,触摸有湿润感并有小水点),树根烧伤不严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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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标准地调查

B.4.1 基本要求

B.4.1.1 标准地应选择能代表火烧迹地基本状态的地块。

B.4.1.2 标准地应设置在同一林分内。

B.4.1.3 标准地应离开火烧迹地周界10m~20m,不应跨越小河、道路和阻火线(或伐开的调查线)。

B.4.1.4 标准地内树种、密度应分布均匀。

B.4.1.5 标准地应在不同可燃物类型的火烧迹地上,按照地类、树种和龄组等分别设置。

B.4.1.6 标准地不应设置在灭火作业后的范围。

B.4.2 形状和面积

B.4.2.1 可根据地形、林分特点,采用如下方法设置:

a) 正方形:20m×20m、25m×25m、30m×30m等;

b) 长方形:20m×30m、20m×40m、30m×40m等。

B.4.2.2 一般森林火灾和较大森林火灾的标准地累计面积不应少于过火总面积的0.5%,重大森林火

灾和特别重大森林火灾的标准地累计面积不应少于过火总面积的0.1%。

B.4.3 边界测量

B.4.3.1 应清除测线上的灌木和杂草。

B.4.3.2 测量四边周界时,边界外缘的树木在面向标准地一面的树干上应标出明显记号。

B.4.3.3 周界测量的闭合差不应超过1/200~1/500。

B.4.3.4 标准地各条边界方位角的误差应不大于1°。

B.4.3.5 林地坡度大于5°时,应将实际测量的坡面距离(斜距)改算为水平距离。

B.4.3.6 调查表上应绘出标准地的位置草图,将测得的数据标注在相应的位置。

B.4.3.7 标准地的四角可根据需要埋设固定的标桩。

B.4.4 林木蓄积

B.4.4.1 基于标准地每木调查结果,计算标准地林木蓄积。

B.4.4.2 基于标准地蓄积及其他地类上的林木蓄积,统计计算火烧迹地林木总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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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部制定.2024,3
[12] 国家消防救援局 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 国家能源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民用航空

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火灾统计管理规定》的通知(消防〔2025〕17号)
[13]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国办发〔2025〕28号)
[1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20〕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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